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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城建院〔2016〕18 号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冯利 

 

 

 

关于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 

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问题的通知 

 

各处室、系部： 

根据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转发<

中共中央组织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县处

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问题

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辽组通字〔2015〕1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

就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有关

规定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（含未被聘任相应专业技

术职务）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，年满六十周岁退休。 

    二、如上述女干部、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本人申请，可以在

年满五十五周岁时自愿退休，但只能选择在年满五十五周岁或

年满六十周岁时退休，不能选择在五十五至六十岁之间退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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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上述女干部、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须于年满五十三周岁

前，由本人申请，填写《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处级女干

部和女高级职称人员申请退休审批表》（见附件，以下简称《审

批表》），由本人报人事处； 

每年申报时间为 4 月份，其他时间不接受申报，未按时申

报的，则视为本人同意六十周岁退休。 

    经校务会审批后，由人事处将审批结果通知本人，并将《审

批表》装入本人档案，做为办理退休相关手续的依据。 

    四、以上规定适用于编制内人员。 

 

附件：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处级女干部和女性高级

职称人员申请退休审批表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2016 年 4 月 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2016 年 4月 5日印 



 

 - 3 - 

附件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处级女干部和女性高级职称人员申请退休审批表 

姓    名  性    别  出生年月  

工作时间  所在部门  现任职务  

岗位类别  职    级  职    称  

申请 

退休 

时间 

（个人填写） 

 

本人自愿选择年满（           ）周岁时退休（ 请填写“五十五”或

“六十” 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 

年   月   日 

所在 

部门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部门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党(总)支部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

年   月   日 

人事处 

审核 

意见 

 

 

 

 

（签章）： 

年   月   日 

学院 

审批 

意见 

 

 

 

 

（签章）： 

年   月   日 

备 注  

        
说明：1、“岗位类别”栏请填写“教师岗、辅导员岗、其他专技岗、管理岗”； 

       2、“所在部门意见”栏中“党(总)支部负责人”项仅系部填写； 

3、此表一式两份。 


